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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教基〔2023〕22 号

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印发《佛山市人才子女

入学服务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，市直学校、市属幼儿园：

为完善人才子女入学服务机制，助力我市建设高水平人才高

地创新高地，我局制定《佛山市人才子女入学服务实施办法》。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佛山市教育局

2023 年 9 月 22 日

主动公开 FSBG2023080 号

佛 山 市 教 育 局 文 件



— 2 —

附件

佛山市人才子女入学服务实施办法

为完善人才子女入学服务机制，助力我市建设高水平人才高

地创新高地，根据佛山市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、建设高水平人

才高地创新高地相关规定及广东省人才优粤卡、优粤佛山卡等有

关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对象

符合以下条件，并在我市全职在职工作的人才，可享受子女

入学服务。

（一）第一类：根据《佛山市全职新引进领军人才目录》《佛

山市重点扶持人才目录》认定（或评定）的领军人才。

（二）第二类：广东省人才优粤卡 A 卡持卡人，优粤佛山卡

A 卡持卡人。

（三）第三类：广东省人才优粤卡 B 卡持卡人，优粤佛山卡

B 卡持卡人。

（四）第四类：按规定引进的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以上专业

技术职称的优粤佛山卡 C 卡持卡人。

二、入学服务

（一）起始年级入学政策。

1.学前教育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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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、二类对象，可在工作或居住所在区申请子女入园，由

区教育行政部门结合本人意愿给予安排。

第三、四类对象，可在工作或居住所在区申请子女入读公办

幼儿园，非本市户籍的享受本市户籍生同等待遇，或由区教育行

政部门统筹协调安排入读普惠性民办幼儿园。

2.义务教育阶段。

第一类对象，可在全市范围内申请子女入读，由区教育行政

部门结合本人意愿给予安排。

第二类对象，可在工作或居住所在区申请子女入读，由区教

育行政部门结合本人意愿给予安排。

第三类对象，可在工作或居住所在区申请子女入读，由区教

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入读公办学校；申请入读民办学校的，纳入

直招范围。

第四类对象，可在工作或居住所在区申请子女入读，由区教

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入读公办学校。

3.高中教育阶段。

非本市户籍对象子女，在我市参加中考，可享受本市户籍学

生同等报考高中阶段学校资格。

（二）转学政策。

申请从外市转入我市就学的，结合广东省中小学生学籍管理

办法，由转入区教育行政部门按照“即到即办”原则办理。

1.学前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。由区教育行政部门结合空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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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情况，参照同类对象入学政策执行。

2.高中教育阶段。

（1）普通高中学校。第一类对象在全市范围内申请子女转

学，由区教育行政部门结合本人意愿及学位空余情况给予安排。

第二、三、四类对象在工作或居住所在区申请子女转学，以学校

等级相同、年级衔接为原则，结合空余学位情况，由区教育行政

部门统筹安排。

（2）中等职业技术学校。申请转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，

由区教育行政部门结合空余学位情况给予统筹安排。

三、服务流程

（一）入学申请。每年 2 月，符合条件的人才在优粤佛山卡

服务平台移动端（优粤佛山卡 APP）填报《佛山市人才子女入学

服务申请表》，并提交从当年 2 月 28 日往前推算，在佛山市连续

参加 6 个月及以上社会保险证明（职工养老、工伤、失业保险）

和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。

（二）资格审核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其他人才认定审

核部门对人才资格进行审核，并将审核结果推送至同级教育行政

部门。

（三）安排学位。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汇总人才子女入学服务

需求。人才子女根据当年各区招生工作方案和招生时间，办理申

请入学报名手续以及提交所需材料。经审核通过后由区教育行政

部门按入学政策安排学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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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办法所称“全职在职”，是指在佛山市连续 6 个月

及以上参加社会保险并缴纳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，其中佛山市是

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唯一地，参保单位和扣

缴义务人与用人单位原则上一致。

（二）本办法所称“工作所在区”指人才职工养老保险缴纳

所在区。工作与居住不在同一个区的，选择其中之一作为申请入

学服务区，并优先以工作所在区申请入学（园）。以居住所在区

申请入学服务，应提供住宅类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（含房屋所有

权证、房地产权证）或购房合同及契税完税证明。申请市属学校

时，不受工作或居住所在区限制。

（三）第三、四类对象在子女户籍所在区申请公办学位的，

原则上按照户籍所在区户籍生政策安排。

（四）各区可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区人才子女入学服务实施细

则。

（五）本办法自 2023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以

往文件中有关人才子女入学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

准。

（六）本办法适用对象的人才分类及条件由市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负责解释，入学政策由市教育局负责解释。

附表：佛山市人才子女入学服务申请表（样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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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佛山市人才子女入学服务申请表（样表）

人才信息

姓名 性别

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

工作单位

工作所在地（养

老保险缴纳地）
省 市 区 镇（街）

居住所在地 省 市 区 镇（街）

户籍所在地 省 市 区 镇（街）

工作年限
养老保险

缴纳年限

人才类别

一类：□领军人才

二类：□广东省优粤 A 卡持卡人

□优粤佛山 A 卡持卡人

三类：□广东省优粤 B 卡持卡人

□优粤佛山 B 卡持卡人

四类：□按规定引进的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以上专业

技术职称的优粤佛山卡 C 卡持卡人

子女信息

姓名 性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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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份证号 入学年级

户籍所在地 省 市 区 镇（街）

入学服务区
□以工作所在区申请

□以居住所在区申请

入读需求

（公办）
1. 2. 3.

入读需求

（民办）
1. 2. 3.

注：1.本表供人才子女申请入学服务使用，入学需求供摸底使用，不作为

学位安排的依据。

2.表中的 3 个志愿须全部填写，且不能为同一所学校（或幼儿园）。

除市属学校（或幼儿园）外，表中志愿应为同一区的学校（或幼儿园）。

3.“工作所在区”指人才职工养老保险缴纳所在区。工作与居住不在

同一个区的，选择其中之一作为申请入学服务区，应优先以工作所在区申

请入学（园）。以居住所在区申请入学服务，应提供住宅类房屋的不动产

权证书（含房屋所有权证、房地产权证）或购房合同及契税完税证明。申

请市属学校（或幼儿园）时，不受工作或居住所在区限制。



校对人：吴玉凡

佛山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3 年 9 月 25 日印发

抄送：市直有关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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